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湖南省普通高校学分制 

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要求，规

范我省高等院校学分制收费管理，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6]702 号）规定，结合我省已实行学分制收费学校的运行情

况，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我们对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重

新进行发布。现将《湖南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10 月 11 日 

  

 



湖南省普通高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湖南省行政事业性收

费管理条例》和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高等学校收费管理

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与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通知》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并

按学分制收费的本科、高职、高专学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是指学校以专业和学分为依据，

以取得最低毕业学分作为学生毕业的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是指将按学年计收学费改按专

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高校收费管理制度。 

    学分学费是指以各类专业应修最低总学分为计算基础，在学年制

学费总额度内，由学校按规定要求确定的每学分应收取的学费；专

业学费是指以不同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为计算基础，在学年制学费

额度内扣除学分学费后，对不同专业每年收取的学费。 

    专业学费按学年计收，学分学费按学年中学生实际选定课程规定

的学分计收。代收费、住宿费仍按学年收取。 

第五条  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并按学分制收费的高校的学分制

收费办法，应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规定的学年制学



费标准制定。学生按学分制正常完成学业所缴纳的专业学费和学分

学费之和不得高于规定的学年制学费总额。 

第六条  高校改按学分制收费实行申报审批制度。凡需实行学

分制教学改革并要求按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按规定提出书面申

请，由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审核，报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执行。 

第七条  高校实行按学分制收费，应当通过听证程序。学分制

收费方案由高校提出，学分制收费听证会由省发改委会同省财政

厅、省教育厅主持召开。 

第八条  实行学分制改革并按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保证基本

的教育教学标准： 

   （一）每学分不少于 16 学时； 

   （二）毕业总学分每学年平均不少于 40 个学分。 

第九条  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并按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保证

全校同一门类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同一门课程的学分收费标准相同。

具体计算办法为：学分学费=（学生完成学业应缴纳的学年制学费

总额-规定学制的专业学费总额）/该专业学生毕业应修的最低总学

分数，根据办学层次，学校可自行设定学分学费，但每学分的学分

学费不高于 80 元。 

第十条  专业学费由学校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成本制定。在计算

分学学费标准后计算不同专业的专业学费，按政策上浮的特色精品



专业学费另外计算，在计算专业学费为零时，学校应调整学分学

费。 

第十一条  学生提前修满学分毕业的，按实际提前的月份数和

每学年在校 10 个月的时间计算向学生退还专业学费，不足一个月

的按一个月计算收取专业学费。学生延期毕业的，延期 10 个学分

以上（含）、20 个学分以内的，按半年计收专业学费；延期 20 个

学分以上的，按一年计收专业学费；延期 10 个学分以下的，免收

专业学费。 

第十二条  学生在规定的最低毕业学分外要求加修、辅修专业或

一次补考不及格需重修学分的，在基本学制内免收专业学费，但可

按所修课程规定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第十三条  在校期间转专业的学生，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与原

专业如不一致，学年中第一学期转入的，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

准收取；第二学期转入的，第一学期按转出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收

取；第二学期按转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原专业与新专业的

专业学费差额实行多退少补。转入前按原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已合格

修完的课程，不得再收取学分学费。按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需补

修的课程，按实际补修学分收取学分学费。 

第十四条  学生发生申请退学、休学、转学及死亡等情况的，

按月计退专业学费。对报到前预缴专业学费且在开学前提出退学

的，退还全部预缴专业学费。对弄虚作假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

生规定入学的，以及按学校有关管理规定作退学处理、开除学籍



的，不退还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按国家和省学籍管理规定休学和

因病保留学籍的学生暂不退费，复学后按所修专业的专业学费多退

少补，因病无法复学的按自愿退学办法办理。对体检复查中发现患

有严重疾病无法就读的新生，退还全部专业学费。全部退还专业学

费的，应同时免收学分学费；部分退还专业学费的，按实际学分学

习情况退费。 

第十五条  普通高校申请学分制收费须提交下列资料： 

（一）学分制教学改革方案； 

（二）学分制收费方案。 

第十六条  实行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在学校校园网和学分制

收费软件中显著列明各专业学生毕业必修、选修和重修学分数

及收费标准，完善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严格遵守学分制收费

的有关规定，保证教学管理及学分制收费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

并按学分制收费的高校，应将学分制收费的具体办法和收费标

准在学校招生简章、新生入学须知、收费窗口和校园网上进行

公示。 

第十八条  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各级价格、财政、教育

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查处。

对屡禁不止、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学校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而按学分制办法收费的； 



（二）执行的学分制收费办法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 

（三）执行的学分制收费办法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 

（四）执行了学分制收费办法未按规定向学生公示的。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规定凡与本办

法规定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